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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辦理註銷及系統連線比對，各縣市政府於知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失效後即辦理註銷並

通知稽查單位，另函文通知申請人繳還失效證件。 

(二)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查核： 

需確認該證明是否真實且於效期內，另為身心障礙者本人親用或親屬實際承載身心障礙

者本人時使用等兩大部分：兩者皆須由稽核人員巡場親自辨識，惟囿於停、乘車過程屬

一動態行為，稽核人員難以隨時掌握民眾停車及親屬承載身心障礙者時刻，而向前進行

稽查，確認該證明是否屬合法使用狀態；是以在實務查核執行上常有與民眾衍生爭議情

事。 

三、本部因應作為： 

(一)法規修正： 

1.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，因未規範申領停車識別

證之範圍，導致專用停車位經常被活動能力健全之身心障礙者占用，本部於 96 年 7 月

11 日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及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

，明定專用停車位係提供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使用，避免行動功能健

全之身心障礙者占用而影響行動不便者使用。 

2.原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，因無規範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加註車牌號碼，

導致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不易稽查，常遭濫用及冒用，本部於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之身

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，確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採「隨人核發，隨車使用

」原則，明定圖式及車牌號碼，避免停車證遭冒用。 

(二)確立使用範圍： 

本部於 100 年 8 月 3 日召開研商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核發要件會議決議，基於

專用停車位之設計，係屬「參與無障礙」概念之公共服務，非屬社會福利，且無相關免

費使用之法源依據，故為提高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之週轉率，對於各縣市政府依地方制

度法、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法規，提供持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及專用牌照者停車優惠

減免措施者，已多次建議各縣市政府將停車證與停車費優惠脫鉤辦理，仍將持續督導辦

理。 

(三)建立全國資料庫，供各縣市政府查驗人員進行資料比對： 

民眾使用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係隨人隨車跨縣市移動，惟各縣市政府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資

料並無整合，無法查驗跨縣市資料，本部正研議建立全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資料庫，透

過定期更新資料，提供各縣市政府警政及交通單位人員進行稽查，使查核機制更為週延

。 

(四)強化社會教育： 

持續運用媒體對民眾進行教育宣導並督導地方政府加強落實稽查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環保署將召開兩場「土壤汙染管制標準

」及「土壤汙染監測標準」修正草案公聽會，由於該草案攸關農

地及水源區安全，除台北外，應要於彰化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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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東等地召開公聽會，進而廣納利害關係人意見乙事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44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1-4） 

對葉委員津鈴質詢之書面答復 

一、本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環保署）茲緣於近年國內經濟活動與產業環境變動，產生之污染物

質趨於多元，確有新增管制項目之需求；且國內外風險評估與參考資訊逐漸完備，需更務實

考量環境風險控制與土地利用效益，經研議並廣集各方意見，爰修正「土壤污染管制標準」

及「土壤污染監測標準」。 

二、環保署已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及 103 年 2 月 10 日、11 日召開 3 場次「土壤污染管制標準」及

「土壤污染監測標準」修正草案公聽會，另將訂於本（103）年 3 月 5 日下午 2 時 0 分、7 日

下午 2 時 0 分及 11 日下午 2 時 0 分於彰化、臺南及臺東增加召開各 1 場次公聽會（開會通知

單及會議資料如附件），以廣納各界意見，供環保署決策考量。 

（所附附件逕行轉送葉委員）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建議增加我國培訓冬季奧運競賽運動種

類經費，並鼓勵國內選手積極參與賽事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24） 

楊委員就建議增加我國培訓冬季奧運競賽運動種類經費，並鼓勵國內選手積極參與賽事乙案

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我國位處亞熱帶氣候地區，考量發展學校數量、參與學生人口數、培訓場域限制及天候條件

等客觀因素，故冬季運動發展有待努力，查我國目前計有滑冰、滑雪、雪橇雪車、冬季兩項及冰球

等運動種類成立全國性民間體育團體，並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且具有相關國際體育運動組織

正式會員資格，且教育部為持續輔導國內冬季運動發展，已於每年度均編列經費補助前述運動協會

推動國內冬季運動。 

為重點輔導冬季運動項目優秀選手之培訓工作，教育部於年度體育經費未增加情況下，仍以

運動發展基金經費相關預算，依據「運動發展基金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」，針對我

國具有發展潛力之冬季運動選手，以專案計畫方式挹注國內外移地訓練所需資源（補助與培訓相關

之經費支出科目），協助我國選手提升競技實力，爭取國際佳績。 

查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係屬國際奧會競賽活動，各運動競賽項目均設有參賽標準及資格門檻

，須獲得資格後始得報名參賽，我國於 2014 年索契冬奧共取得 3 席參賽資格，已屬近年最佳成績

，實屬不易，教育部未來將持續輔導國內冬季運動發展，並協助我國冬季運動選手培訓所需，以利

冬季運動長遠發展。 


